 部 门 概 况
 
一、石家庄市林业局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上级有关林业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研究拟定我市林业生态建设、森林资源保护、国土绿化、经济林建设、花卉生产、防沙治沙、退耕还林和林业产业发展等工作方案，并负责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二）.拟定全市林业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综合规划并组织实施。监管国有林业资产，管理全市林业建设资金，负责林业基本建设项目的审核申报。
（三）.对全市植树造林、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防沙治沙及各类林、果、蚕桑、花卉基地建设工作进行宏观指导。
（四）.组织全市森林资源调查、规划、设计、动态监测、统计及管理工作，监督执行林木采伐与运输等林政管理工作，负责林地、林权管理及森林资源的有偿使用和林地开发利用工作。
（五）.负责全市陆生野生动物、植物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开发利用；负责各类商品林和风景林的建设和管理；负责野生动物运输、经营、加工、利用的执法检查。
（六）.承担全市森林防火指挥部的日常工作，负责组织协调、指挥、调度全市森林防火工作，指导全市林业公安工作和林业公安队伍建设；指导、监督、查处破坏森林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案件。
（七）.指导全市林业产业结构调整、林产工业和林业系统多种经营工作。
（八）.负责全市林业科技、教育、宣传和国际合作工作。指导全市林业队伍建设和林业行业精神文明建设。
（九）.负责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
（十）.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石家庄市林业局预算单位构成
（一）石家庄市林业局机关为财政拨款的行政单位
（二）石家庄市林业管理站为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经费的事业单位
（三）石家庄市果树站为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经费的事业单位
（四）石家庄市森林消防扑火大队为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经费的事业单位
（五）石家庄市南化苗圃为财政性资金定额或定项补助的事业单位
（六）石家庄市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为财政性资金基本保证经费的事业单位
（七）石家庄市森林公安局为财政拨款的行政单位
（八）石家庄市滹沱河城市森林公园管理处为财政性资金定额或定项补助的事业单位
 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石家庄市林业局2015年预算收入总计28109.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8109.5万元。
2015年预算支出28109.5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1507.34万元，正常公用经费307.91万元，项目支出26294.24万元（其中本级项目支出1305万元，对下补助24989.24万元。）
2015年“三公”经费支出226.89万元，与上年220.92相比增加5.97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22.6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12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10.6万元），与上年214.28万元相比增加8.32万元，主要原因为车辆维修费用日趋增加，公务接待费4.29万元，与上年6.64相比增减少2.35万元，主要原因为降低接待费用。
附件1、2015预算
附件2、各单位预算明细 
